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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政府律師  
  林少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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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494/05-06號文件 ] 
 
  2006年 2月 21日會議的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 CB(2)222/05-06(02)及 CB(2)2617/04-05(05)
號文件 ] 

 
2.  法案委員會討論：  
 

(a) 有關 “業主立案法團 (下稱 “法團 ”)和經理人
的 採 購 安 排 ”的 政 府 當 局 文 件 [立 法 會
CB(2)2617/04-05(05)號文件 ]第 9至 16段；
及  

 
(b) 有關 “業主要求法團主席召開法團業主大

會 的 權 利 ” 的 政 府 當 局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222/05-06(02)號文件 ]。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件。  
 
續訂合約  
 
3.  周 梁 淑 怡 議 員 支 持 有 關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2617/04-05(05)號文件 ]第 11段所載政府當局的新建
議，因為該項新建議賦予業主行事彈性，讓他們可無須

遵行招標規定而保留現有服務，而最終決定則會由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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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業主會議上作出，並非只由管理委員會 (下稱 “管委會 ”)
作出。李國英議員認為，由管委會作出決定可能較好，

因為業主在考慮交回的標書時，往往眼於價格而非服

務質素。  

 
4.  然而，主席及王國興議員不支持該項新建議，

理由如下：  
 

(a) 要求按法定採購規定行事的採購項目須涉
及龐大金額，而處理金額如此龐大的採購

建議，實宜採用招標方式；  
 
(b) 業主可在招標過程中取得最好的報價及最

新的市場資訊；  
 
(c) 招標過程令業主有權根據現有承辦商的表

現及其他交回的標書作出選擇；及  
 
(d) 採購建議如何才會被視作續訂合約，此點

並不清楚，例如若合約條款已作更改，會

否被視為續訂合約。  
 

政府當局  5.  政府當局獲請考慮委員的意見，以及定出其建

議的最後方案供委員考慮。  
 
緊急事宜清單  
 
6.  梁家傑議員表示，他傾向支持政府當局的新建

議，刪除條例草案中與緊急事宜有關的擬議條文，理由

如下：  
 

(a) 要業主擬訂一份全面的緊急事宜清單，涵
蓋在個別大廈可能發生的種種情況，根本

並不可行；  
 
(b) 若該清單過於籠統，有關機制可能會被濫

用；及  
 
(c) 由於大廈的大部分緊急工程所需的費用，

不大可能會超過 20萬元，業主在進行緊急
工程之餘，亦可符合法定採購規定。  

 
7.  然而，出席會議的大部分委員對政府當局的新

建議有所保留，理由如下：  
 

(a) 雖然要擬訂一份全面的緊急事宜清單實際
上可能會有困難，但業主可因應需要徵詢

適當專業人士的意見，擬訂一份只載有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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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緊急事宜最簡短的說明資料的清單，以

供在業主會議上通過；  
 
(b) 條例草案應訂明機制，讓業主可按其意願

選擇擬訂緊急事宜清單；  
 
(c) 有關機制必須設立，以便業主或管委會可

採取迅速行動處理緊急情況，因為大型屋

苑的緊急工程所需的費用，往往可能超過

20萬元，而單幢樓宇的緊急工程所需的費
用 ， 亦 很 可 能 會 超 過 法 團 每 年 預 算 的

20%；及  
 
(d) 業主委聘承建商整體承包費用超過 20萬元

的修葺工程，而非以臨時方式委聘承建商

進行修葺工程，可能更具成本效益。  
 

8.  王國興議員特別要求將他反對新建議的意見記

錄在案，因為該建議會令業主不可酌情擬訂緊急事宜清

單，即使他們有意這樣做，而且亦完全違反民主原則。

他強調，業主絕對有權管理其物業，並應有機會在業主

會議上以民主方式就該清單進行討論和作出決定。  
 
9.  然而，主席認為訂立擬訂緊急事宜清單的機制

與民主原則並無關係。他指出，若業主不准擬訂預先批

准的清單，一旦採購價值到達指定的限額，業主便須完

全遵行緊急工程的法定採購規定，而有關的採購建議亦

須在業主會議上由大多數業主通過。依他之見，業主仍

保留其物業管理的決定權。主席亦要求將他的意見記錄

在案。  
 

 

政府當局  

10.  政府當局獲請考慮委員的意見，以及定出其建

議的最後方案供委員考慮。政府當局亦獲請提供緊急事

宜清單的樣本，供委員參閱。  
 
採購法律服務  
 

 

 

政府當局  

11.  委員普遍同意應在《建築物管理條例》中訂明

法團或大廈經理人不可進行訴訟，除非進行訴訟的決定

已在業主會議上議決通過。政府當局獲請考慮委員的意

見，並擬備詳細建議供委員考慮。主席提醒政府當局考

慮一點，就是有關規定應否適用於就追討管理費欠款而

採取的法律行動。  
 
12.  關於把法定採購規定應用於法律服務的問題，

主席、蔡素玉議員及梁家傑議員就有關建議是否切實可

行提出下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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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預先估計訟費及預測有關費用會否超過法

定限額並不可行，因為法律訴訟在性質上

是互動的，不少律師會按小時計算收取服

務費用；及  
 
(b) 業主為遵行法定採購規定而要律師就其服

務作出適當報價，可能會有困難。  
 
李國英議員認為不宜以招標方式採購法律服務，因為單

憑價格而不理服務質素來決定委聘哪些律師，根本上是

錯誤的。  
 

 

 

 

政府當局  

13.  梁國雄議員及王國興議員支持把法定採購規定

應用於法律服務的建議。主席原則上接納一點，就是若

有關建議是否切實可行的問題可予解決，法定採購規定

應適用於專業服務，包括法律服務。政府當局獲請考慮

委員的意見，以及定出其建議的最後方案供委員考慮。

 
業主要求法團主席召開法團業主大會的權利  
 
根據附表 3第 1(2)段召開法團業主大會的責任應否仍然只
在於主席  
 
14.  王國興議員認為，若有不少於 5%的業主要求就
他們所指明的事宜召開法團業主大會，但法團主席拒絕

這樣做，便應對法團主席予以懲罰，以收阻嚇之效。梁

國雄議員認為，法團主席拒絕應業主的要求召開法團的

業主大會，是絕對不可接受的。他建議當局修訂《建築

物管理條例》，規定若有不少於 5%的業主要求就他們所
指明的事宜召開法團業主大會，而法團主席在沒有合理

解釋的情況下未有應要求召開業主大會達到了指定次

數，便不准留任。他補充，若政府當局不對條例草案作

出修正，他會考慮就此對條例草案動議修正案。  

 
15.  李國英議員建議，在考慮有關根據附表 3第 1(2)
段召開法團業主大會的責任應否仍然只在於主席的問題

時，委員應顧及一些實際問題，就是有部分業主濫用該

條文賦予他們的權利，屢次要求召開業主大會討論同一

事宜，以期有關事宜以有利他們的方式獲得解決。  
 
16.  委員同意在下次會議上繼續討論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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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事項  
 
政府當局須提供綜合回應  
 

 

 

 

 

政府當局  

17.  委員建議，由於委員可能對各項事宜表達了

不同的意見，政府當局應在 2006年 6月初提供綜合回應，
載列政府當局就其接納或不接納的委員建議或意見所提

出的最終方案／立場，以便進行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

政府當局答允在詳細考慮委員的建議或意見，以及因應

需要諮詢有關各方之後，提供上述綜合回應。  
 
2006年 4月 11日的會議改期舉行  
 
18.  委員同意，由於主席另有要事而未能出席原訂

於 2006年 4月 11日上午 10時 45分舉行的會議，該天的會議
改於 2006年 5月 30日 (星期二 )下午 2時 30分舉行。  
 
下次會議日期  
 
19.  委員察悉下次會議將於 2006年 4月 6日 (星期四 )
下午 2時 30分舉行。  
 
20.  議事完畢，會議在下午 12時 5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6年 4月 19日  



 
附件  

 
《 2005年建築物管理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期： 2006年 3月 23日 (星期四 ) 
時間：上午 10時 45分  
地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000-000819  主席  
周梁淑怡議員  

通過 2006年 2月 21日會議的
紀要  
[ 立 法 會 CB(2)1494/05-06 號
文件 ] 
 
2006年 4月 11日的會議改於
2006年 5月 30日舉行  
 
就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進

度作一般討論  
 

 

000820-002517  主席  
王國興議員  
政府當局  
周梁淑怡議員  
李國英議員  
 
 

續訂合約  
[立法會 CB(2)2617/04-05(05)
號文件第 9至12段 ] 

政 府 當 局 須 考

慮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定 出 其 建 議

的最後方案  
( 會 議 紀 要 第 5
段 ) 
 
政 府 當 局 須 擬

備綜合回應，並

在 2006年 6月初
提供該回應  
(會議紀要第 17
段 ) 
 

002518-011233  主席  
王國興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  
政府當局  
梁家傑議員  
李國英議員  
 
 

“緊急事宜 ”清單  
[立法會 CB(2)2617/04-05(05)
號文件第 13至15段 ] 

政 府 當 局 須 定

出 其 建 議 的 最

後方案，並提供

緊 急 事 宜 清 單

的樣本  
(會議紀要第 10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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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1234-014132  主席  

政府當局  
蔡素玉議員  
梁國雄議員  
梁家傑議員  
李國英議員  
王國興議員  

 

“緊急事宜 ”清單  ⎯⎯  法律
服務應否獲豁免受採購規定

規限  
[立法會 CB(2)2617/04-05(05)
號文件第 16段 ] 

政 府 當 局 須 擬

備詳細建議  
(會議紀要第 11
段 ) 
 
政 府 當 局 須 定

出 其 建 議 的 最

後方案  
(會議紀要第 13
段 ) 
 

014133 - 020233  主席  
政府當局  
王國興議員  
梁國雄議員  
李國英議員  
 

政府當局簡介其有關 “業主要
求法團主席召開法團業主大

會的權利 ”的文件  
[ 立 法 會 CB(2)222/05-06(02)
號文件 ] 
 
－  根據附表 3第 1(2)段召開
法團業主大會的責任應否

仍然只在於主席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6年 4月 19日  


